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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稳外贸税收政策

（一）货物劳务税收政策

1.出口货物劳务退（免）税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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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

费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2〕39 号）第一至五条、第八

条

2.出口货物劳务免税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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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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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

费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2〕39 号）第六条、第八条

3.不适用增值税退（免）税和免税政策的出口货物劳务征税

政策规定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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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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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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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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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海关总署关于在综合保税区

推广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 29 号）

5.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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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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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1.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融

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62 号）

2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管

理办法〉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56 号发布，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）

3.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货物

出口退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87 号）

6.启运港退税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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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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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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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1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

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（免）税试点的通

知》（财税〔2010〕26 号）

2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

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（免）税试点的补

充通知》（财税〔2011〕8 号）

3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税务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有

关管理问题的公告》（2015 年第 56 号）第三条第（八）项

（二）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政策

8.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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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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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1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

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 4《跨境应税

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》第一条、第三至

六条

2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

务退（免）税管理办法〉的公告》（2014 年第 11 号）

3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〈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退

（免）税管理办法〉的补充公告》（2015 年第 88 号）

9.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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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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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1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

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 4《跨境应税

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》第二至五条

2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

税行为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公告》（2016 年第

29 号）

3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保险增值税政策的

公告》（2021 年第 37 号）

（三）外贸新业态税收政策

10.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适用增值税、消费税退（免）税

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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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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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税

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3〕96 号）第二至六条

12.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零售出口无票免税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

32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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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号）

13.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零售出口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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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

口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 36 号）

14.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物免征增值税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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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
【政策依据】

1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

物免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

年第 89 号发布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）

2.《关于加快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工作的函》（商

贸函〔2020〕425 号）

15.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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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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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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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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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税务总局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

度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通知》（税总货劳发〔2022〕36 号）

2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

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22 年第 9 号）

3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 更

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21 年第 15 号）

17.持续加快出口退（免）税办理进度

【服务对象】

【服务措施】【务对象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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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1.《税务总局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

度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通知》（税总货劳发〔2022〕36 号）

2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

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22 年第 9 号）

3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 更

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21 年第 15 号）

二、稳外资税收政策

（一）鼓励外商投资税收政策

19.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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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

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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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符合条件的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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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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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

管理办法〉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 35 号）

21.中外合作办学免征增值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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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等若干增值税

征管问题的公告》（2018 年第 42 号）第一条

22.台湾航运公司从事海峡两岸海上直航业务免征增值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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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 3《营业税改征

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第一条第（十七）项

23.台湾航运公司从事海峡两岸海上直航业务免征企业所得

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海峡两岸海上直航营业税

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9〕4 号）第二条、



52

第三条

24.台湾航空公司从事海峡两岸空中直航业务免征增值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 3《营业税改征

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第一条第（十七）项

25.台湾航空公司从事海峡两岸空中直航业务免征企业所得

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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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海峡两岸空中直航营业税

和企业所得⅀Ā愀അ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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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1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

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 3《营业税改

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第一条第（二十二）项

2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

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70 号）第四条

27.QFII 和 RQFII 取得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

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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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 QFII 和 RQFII 取

得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企

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79 号）

28.QFII 和 RQFII 取得创新企业 CDR 转让差价收入暂免征收

增值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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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创新企业境内发行存

托凭证试点阶段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 52 号）

第三条第 4 项

29.QFII 和 RQFII 取得创新企业 CDR 转让差价所得和股息红

利所得征免企业所得税规定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创新企业境内发行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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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凭证试点阶段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 52 号）

第二条第 3 项

30.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本币市场取得的金融商品转让收入

免征增值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

税政策的补充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70 号）第四条

31.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增值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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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1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

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108 号）

2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

市场企业所得税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》（2021 年第 34 号）

32.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1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

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108 号）

2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

市场企业所得税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》（2021 年第 34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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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.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转让差价免

征增值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第务ၽ二

税߬ԄӦӦ开œ税߬؟税ᅧ ǐdޣဆ똀鄀香港市投资者投资上交所上市䍴A股取得转让差价免
征适用Ǔ℀

ᦞ⭘ᦓ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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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

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

81 号）第二条第 1 项

35.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

得税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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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

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

81 号）第二条第 2 项

36.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深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转让差价免

征增值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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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

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

127 号）第三条第 1 项

37.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深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转让差价所

得暂免征收所得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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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

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

127 号）第二条第 1 项

38.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深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

得税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

64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

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

127 号）第二条第 2 项

39.香港市场投资者参与股票担保卖空涉及的股票借入、归

还暂免征收证券（股票）交易印花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深港股票市场交

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

127 号 ）第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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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.香港市场投资者买卖内地基金份额取得的转让差价免征

增值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 3《营业税改征

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第一条第（二十二）项

41.香港市场投资者买卖内地基金份额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

暂免征收所得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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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内地与香港基金

互认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25 号 ）第二条

第 1 项

42.香港市场投资者从内地基金分配取得收益所得税政策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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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内地与香港基金

互认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25 号 ）第二条

第 2 项

43.香港市场投资者买卖、继承、赠与内地基金份额暂不征

收印花税

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内地与香港基金

互认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25 号）第四条

第 1 项

44.境外机构投资者从事中国境内原油期货交易暂不征收企

业所得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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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适用主体】

【政策内容】

【适用条件】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支持原油等货物期货

市场对外开放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21 号）第一

条


